
臺北市政府 93.01.08.  府訴字第０九二二一四五四九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托兒所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右訴願人因托兒機構業務評鑑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北市社五字

第０九一三四六０五三００號函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訴願人因接受原處分機關委託之財團法人○○基金會（以下簡稱兒童福利聯盟）辦理

　　之公、私立托兒機構評鑑，評鑑結果經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北巿社五字

　　第０九一三四六０五三００號函通知訴願人略以：「主旨：為提昇本市托兒所服務品質

　　，特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九十一年度輔導私立托兒所實施計劃』......貴所經九十年

　　度評鑑結果列入本計劃之輔導對象，....：說明......二、本年度前揭計劃由本局聘請

　　專家學者或近三年內績優托兒所所長擔任輔導老師，以座談會討論及現場參觀指導等方

　　式，實地至　貴所提供協助及指導，屆時請　貴所負責人、所長務必配合全程參與。..

　　....」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一年七月一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上

　　開函屬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為由，以九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府訴字第０九一二一三八

　　二八００號訴願決定：「訴願不受理。」。

二、訴願人對前開訴願決定仍不服，復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九十二年七月

　　二十九日九十二年度訴字第五七號判決：「訴願決定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理

　　由略以：「......理由......二......按......（行為時）兒童福利法第二十五條第三

　　項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輔導、監督、檢查及評鑑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之兒童福

　　利機構；成績優良者，應予獎助；辦理不善者，令其限期改善。』其中關於『成績優良

　　者，應予獎助』之給予獎助，係對兒童福利機構所提供之服務品質，經評鑑後認其到達

　　一定品質（即成績優良），給與一定之金錢或其他利益作為獎賞或鼓勵。既然兒童福利

　　機構經評鑑成績優良者，主管機關應給予獎助，則此不僅是主管機關之義務，亦是兒童

　　福利機構之權利。其中就給予一定之金錢作為獎賞或鼓勵部分，其性質為主管機關對兒

　　童福利機構之經濟輔助行為，兒童福利機構是否能獲得此種經濟輔助，關係到其與其他

　　相同機構競爭之競爭力，尤應認為是經評鑑成績優良之兒童福利機構，對主管機關之公

　　法上權利。......兒童福利機構如經評鑑結果列為公費輔導及自費輔導者，不符補助對



　　象之條件，亦即經被告托育機構務評鑑結果列為公費輔導及自費輔導者，即非屬上開（

　　行為時）兒童福利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經評鑑成績優良者，影響該兒童福利機構依照（

　　行為時）兒童福利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及上開補助私立托嬰中心托兒所兒童托育中心實

　　施計劃，請求被告為經濟輔助（給予獎助金）之權利。......。因而，系爭函文以九十

　　年度評鑑結果將原告列為九十一年度輔導對象，即對原告請求經濟輔助（或其他獎助）

　　之公法上權利有所侵害，自屬行政處分。是原告不服為行政處分之系爭函文，訴願機關

　　原應從實體上審查該處分（系爭函文）是否合法，詎其以系爭函文僅係須訴願人協助配

　　合之行政指導，並未對原告產生法律上之強制力，係屬對原告所為之觀念通知，不因該

　　通知而發生具體之法律效果，非屬行政處分，從程序上駁回原告之訴願（即訴願不受理

　　），自有未合。原告請求撤銷訴願決定，為有理由，訴願決定應予撤銷，由訴願機關另

　　為適法之決定。......」經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北市社五字第０九二三八

　　九六０八００號函檢送上開判決移由本府處理，爰重為本件訴願決定。

　　　　理　　由

一、按行為時兒童福利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輔導、監督、檢查及評

　　鑑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之兒童福利機構；成績優良者，應予獎助；辦理不善者，令

　　其限期改善。」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兒童福利機構辦理不善，經依第二十五條第三

　　項規定限期改善，逾期仍不改善者，得令其停辦。」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九十年度至九十一年度委託辦理公、私立托兒機構評鑑計畫第壹點規

　　定：「依據：依兒童福利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及『政府採購法』。」第貳點規定：「目

　　的......二、透過實地業務訪視，瞭解本市托兒機構實際營運狀況，並經由評鑑制度選

　　出績優者予以獎勵，辦理不善者列入輔導，評鑑報告將做為業務規劃之參據。」第陸點

　　規定：「委託辦理事項：一、評鑑方式及流程：由受委託單位聘請專家學者以團隊方式

　　前往本市托兒機構評鑑行政理念、教保活動、衛生保建等項目，採下列方式辦理......

　　（三）實地訪視機構進行初評。（四）各組委員依初評結果得選定（成績在前段及後段

　　）複評對象，其複評家數不超過初評家數五分之二。（五）實地訪視機構進行複評。..

　　....（七）撰寫評鑑報告......二、評鑑委員資格：（一）評鑑委員團隊依評鑑項目分

　　成三組......各評鑑委員需具下列專長、資歷之專家學者：１、曾任大專院校嬰（幼）

　　兒保育及托育相關科系講師職級以上、具三年以上實務經驗者。２、曾任績優托兒機構

　　、幼稚園五年以上實務教保工作經驗之正式主管人員；或五年以上實務衛生保健工作經

　　驗之正式護理人員。３、符合前開第二項所列資格之評鑑委員應至少佔該組評鑑委員三

　　分之一。（二）各組具相關評鑑經驗之委員應至少佔該組評鑑委員三分之一。......」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保育員的教保品質：訴願人教師在畫畫、勞作、音樂、語言等教學過程中都充分鼓



　　　　勵幼兒充分發揮其「創造思考的空間」，每日的教學活動也均有「教學日誌」及「

　　　　學習活動記錄表」以做紀錄及檢討改進。

　（二）教保情境：訴願人以採「大單元角落教學」為主，訴願人教師無充實○○專業訓練

　　　　之必要。訴願人教室情境佈置均以小朋友作品為主，其高度均考量幼兒視線。行政

　　　　管理總評表中第五項清楚記載「室內室外環境整潔寬敞，並有足夠之教具、玩具及

　　　　體能設施。」為何評審人員不同，褒貶即不同？軟硬體之設備之「適宜」標準為何

　　　　？

　（三）教保活動設計：訴願人課程均以充分配合母親節、端午節等時令及政策需要（例如

　　　　腸病毒宣導）來做課程設計，已符合生活化、統整化之需求。每週製作之「教保活

　　　　動週計畫執行表」、及每學期一本之「親職手冊」中之課程均為訴願人教師自行編

　　　　輯設計。訴願人所屬保育員張００於九十年五月一日到職，助理保育員黃００於九

　　　　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到職，距九十年十月二日評鑑日僅半年多，但訴願人仍有安排至

　　　　其他園所參觀見習（事後需做書面報告），同時張老師於九十年九月自費參加主管

　　　　班訓練（已結業），黃老師亦從九十年九月起就讀康寧護專幼保科，如此在職訓練

　　　　仍嫌不足嗎？

　（四）活動指引：訴願人托兒所內小朋友們的課程，計分勞作、畫畫、紙黏土等，其材料

　　　　、工具等均具多樣性，可讓幼兒充分自由創作。

　（五）親職教育：訴願人電訪及家訪均有書面資料，而且本學期也舉辦了家長壓花講座、

　　　　聖誕舞會、母親節活動等親職活動。

三、卷查原處分機關為提昇本市兒童托育品質，輔導托兒機構就區域、空間等人文及軟硬體

　　條件，發展教保業務，加強行政管理及衛生保健等，以提供兒童優良成長環境，並透過

　　實地業務訪視，瞭解本市托兒機構實際營運狀況，依行為時兒童福利法第二十五條第三

　　項規定及「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九十年度至九十一年度委託辦理公、私立托兒機構評鑑計

　　畫」委託兒童福利聯盟對本市公、私立托兒機構進行評鑑，其評鑑方式依前開計畫第陸

　　點規定，係由具有下列專長、資歷之專家學者為評鑑委員，依評鑑項目分成行政理念、

　　教保活動、衛生保健等三組：１、曾任大專院校嬰（幼）兒保育及托育相關科系講師職

　　級以上、具三年以上實務經驗者。２、曾任績優托兒機構、幼稚園五年以上實務教保工

　　作經驗之正式主管人員；或五年以上實務衛生保健工作經驗之正式護理人員，且每組具

　　相關評鑑經驗之委員應至少佔該組評鑑委員三分之一。再由評鑑委員實地訪視機構進行

　　初評，各組委員依初評結果得選定成績在前段及後段為複評對象，再實地訪視機構進行

　　複評，依評鑑結果，選出績優者予以獎勵，辦理不善者，由該局聘用之專家學者或公、

　　私立托兒所長擔任輔導委員，實地至機構訪查，協助負責人或所長規劃輔導機構行政、

　　教保工作、環境衛生保健等業務，解決該機構面臨之問題，以促使該機構之各項功能健



　　全，更能夠協助兒童在專業環境下成長，是原處分機關依前開規定委託兒童福利聯盟由

　　專家、學者組成之委員會負責評鑑本市公、私立托兒機構，除非其評鑑有違法情事時，

　　其評鑑委員會之專家決定自應予以尊重，先予敘明。

四、卷查本案訴願人所經營之○○托兒所其九十年度評鑑結果，經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一年五

　　月三十一日北巿社五字第０九一三四六０五三００號函通知訴願人略以：「主旨：為提

　　昇本市托兒所服務品質，特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九十一年度輔導私立托兒所實施計劃

　　』......貴所經九十年度評鑑結果列入本計劃之輔導對象，......說明......二、本年

　　度前揭計劃由本局聘請專家學者或近三年內績優托兒所所長擔任輔導老師，以座談會討

　　論及現場參觀指導等方式，實地至　貴所提供協助及指導，屆時請　貴所負責人、所長

　　務必配合全程參與。......」將訴願人列為前開計畫之輔導對象，此有卷附九十年度臺

　　北市公、私立托兒機構評鑑初評協調會會議紀錄、複評協調暨總檢討座談會會議紀錄及

　　前開函等影本附卷可憑，且訴願人前開訴願理由僅就原處分機關所委託兒童福利聯盟之

　　評鑑內容提出異議，惟對評鑑過程是否有違反法令情事並未主張，揆之前揭說明，其評

　　鑑結果自應予以尊重。又訴願人雖因評鑑結果被列為輔導對象，原處分機關並未依前揭

　　行為時兒童福利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予以命限期改善之處分，而採取更積極立場由

　　原處分機關聘請專家學者或近三年內績優托兒所所長擔任輔導老師，以座談會討論及現

　　場參觀指導等方式，至訴願人所經營之托兒所提供協助及指導，其所需經費均由原處分

　　機關支應，使訴願人機構所托收之本市兒童能在更專業環境下健康成長，是依前開函之

　　處分，顯亦使訴願人受有利益。從而，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評鑑結果以九十一年五月三十

　　一日北巿社五字第０九一三四六０五三００號函將訴願人列為前開計畫之輔導對象，請

　　訴願人之負責人、所長配合全程參與，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一　　月　　八　　日市長　馬英



　　　　　　　　　　　　　　　　　　　　　　　　　　　　　　　　　　　　　　　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